
近日， 长沙多家小区业委会

致电本报， 他们建议修改物权法

的相关条款。

建议修改的条款与房屋维修

金有关。物权法规定，提取该笔资

金需小区2/3以上业主同意。但现

状是： 很多小区无法凑齐表决人

数， 导致维修金只能在专用账户

里“晒太阳”。因此，一些小区业委

会提出，用“1/3以下业主反对”来

替代“2/3以上业主同意”。

据悉， 目前长沙已归集房屋

维修金约68亿元，只提取1000多

万元。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各大城

市普遍存在。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尹文秀 张晓兰

鑫天鑫城：雇人难找齐业主签名

长沙市鑫天鑫城小区位于雨花区

红花坡， 内有21栋住宅楼、1072户业

主。配有47台电梯、1个水泵房和2个配

电间。业委会主任任志华介绍，小区是

2004年交付使用的，6年过去了， 公共

设施都过了保质期。

“47台电梯，有20多台电梯零件损

坏不能使用， 本该两年换一次主机齿

轮油到现在都还没有换过， 现在大部

分电梯都是或带病运行或停运。” 任志

华说，自2008年7月以来，维保单位、物

业公司、 业委会三方垫付了20多万元

来维修电梯。

小区每年的公共收益约19万元，

主要来自于电梯广告， 小区会所出租

等，用于维修地下管线、水泵房、配电

房、单元门、、地下网线等公共设施，垫

付的20多万元电梯维修费用一直拖着

没还。

去年11月， 业委会开始申请使用

物业维修金，以偿还电梯维修费，可等

业主签字等了7个月， 只等到了30%的

业主签字，“不是出租就是业主不在家，

我们花钱雇专人找业主签字，还是找不

齐。” 任志华说。

蚂蚁工房：95%业主是投资客

今年7月7日，24层高的长沙蚂蚁

工房公寓楼的4台电梯全部停摆，560

多户业主只能步行上下楼，不少人选择

在外过夜。 业主刘先生说，4台电梯有

两台长期停运， 剩下的两台也时好时

坏，大家出行极不方便。

6月中旬， 物业公司申请维修金，

找业主签字成了大难题。公寓楼的560

户业主有95%是投资客，还有不少已将

房子转卖， 新房东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也只找

到了250户业主签字。

“签字可以等， 但是电梯坏了怎么

等？”物业公司负责人罗旭说，由于签名

没达到要求，公司只好垫钱，先将电梯

修好。

业委会联手提议修改规定

“房屋维修金是大家的钱， 应该先

征得大家的同意。问题是现在没有好的

投票机制，签名根本达不到要求。”鑫天

鑫城业委会主任任志华提出， 能否将

提取物业维修资金的硬指标“三分之

二以上业主同意”改为“三分之一以下

业主反对”。

“2/3的业主签字同意才能启动物业

维修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规定时间

内，不到1/3业主签字拒绝就可启动物业

维修金？”任志华认为，此举能在具体操作

中精简程序，早点把电梯修好，维保单位

可以减小资金压力，业主也可早日受益。

长沙市金碧文华小区业委会提出，

业委会和维修资金中心共同管理物业

维修金， 并对维修金进行阶梯型理财。

“我们7月5日去领物业维修费的利息，

发现2000万元的物业维修金， 放了五

六年，利息只有82万元，大大低于业委

会的预期。”业委会负责人表示，如果能

自己做主管理，或者业委员和房产局一

起管理， 对这笔资金进行合理分配，部

分可用来进行无风险投资，业主受益会

更大。

目前，鑫天鑫城、金碧文华、鑫天芙

蓉等小区准备联合其他小区业委会，向

主管部门反映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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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金使用难，是小区面临的普

遍问题。”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资

深房产律师王曙表示，因出租、空置、

出售等原因，业主信息不公开，导致物

业公司无法联系到业主，另外，不少小

区未成立业委会， 物业公司得不到业

主信任， 也让维修资金的使用成了难

题。

王曙认为， 鑫天鑫城业委会提出

的意见非常好，“将2/3业主签字同意

才能启动物业维修金，理解成不到1/3

业主签字拒绝就可启动物业维修金，

有合理性，但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不能

代表业主的意见， 主管部门也不会审

批。”

王曙指出， 维修金提取签字难反

映出小区投票机制的缺失。 业主可在

房产局和物业公司留下通讯地址和备

用地址，以方便文件送达。碰到类似情

形，需要业主表决时，可将文件送达业

主并要求限期回复， 不回复可视为同

意。 主管部门也可确定负责业主意见

收集的部门和费用， 这些都需要立法

来解决。

长沙市从2003年起正式开始归集

物业维修资金，目前，该市归集的维修

资金约68亿元， 维修资金的提取额只

有1000多万元。2007年，成立维修资金

管理中心管理这笔资金。

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主

任邓平表示，目前，该中心对物业维修

资金的申请和使用程序进行了规范，

只要符合规定，10个工作日就可以提取

维修资金。但是根据物权法规定，使用维

修资金必须经小区2/3以上业主同意。

《物权法》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

由业主共同决定：

（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

（二）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的管理规约；

（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

主委员会成员；

（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管理人；

（五）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的维修资金；

（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

（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

其他重大事项。

决定前款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

事项， 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

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决定前款其

他事项， 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

的业主同意。

有合理性，但法律上站不住脚

新闻背景

68亿元维修金只提取一千万

7月13日上午，长沙市鑫天鑫城小区3栋1单元，这台电梯由小区业委会和物业

自筹资金维修好，更换了一个电梯模块。 记者 田超 摄

律师说法

长沙市68亿元维修金为何至今仅用一千万？

电梯坏得太久，提维修金太难

多家小区业委会建议修改《物权法》：用“1/3以下反对”替代“2/3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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